
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計畫-水與安全

複評及考核小組桃園地區訪查暨現勘會議紀錄

訪查地點 桃園地區 受訪查機關 桃園市政府

訪查日期 110/5/12 訪查分數、評等 83分  甲等

結論與意見 訪查意見

石棟鑫委員：

1.受訪機關簡報部分：

(1) P.4，不淹水較難達成，可考慮加強都市韌性。另外桃園具有重要

與悠久歷史的水利工程設施，例如桃園大圳、埤塘、水庫等等，應該

可以加強水文化論述。

(2) 水利署近年推動多項工作包括水安全排水治理、水環境營造、生態

檢核、應急工程、逕流分攤、在地滯洪…等計畫，建議可以搭配風險

管理、整體工程整合，進行河川整體形象塑造。

(3) 以治理工程為例，像是老街溪的治理及相當全面，工程措施包括提

高防洪標準，環境營造包括增加親水環境，生態保護等，整體而言相

當成功，值得肯定。建議未來可與民間學會合作，加強水文化論述的

傳遞，以及整體河川意象的塑造。

(4) 下水道工程近年提升約 20%，改善率十分顯著，建議這樣的工作需

要優化配置提升韌性，以彰顯最大成效。

(5) P.11，新街跟東門溪的(9成)區排整治率來說，還有提升的空間；

這裡可以考量治理的優先順序，建構區排整治藍圖與時間表。

(6) P.13以目前到五月來看，執行率多已超過六成，經費執行情況大致

沒有問題。

(7) 以滯洪池工程來說，除了既有埤塘或是農田可供利用外，未來因應

極端降雨情況，市區內之學校用地也是可供思考的方向；再配合都市

下水道工程之施作，可增加都市防洪韌性。

(8) 關於應急工程的部分，簡報看到許多工作正在進行中，可透過風險

分析、保護標的、建立工程施作的優先順序。

(9) P.82，生態檢核工作中，生態資料(魚、鳥、樹)是否為採用特生中

心資料庫的資料？建議可以現地調查確認相關物種之一致性。

(10) 生態工作在維管階段，建議可與生態顧問團或是民間學會合作，建

立持續觀測站，以長期監測生態變化。

(11) 營運管理可與當地社區合作，協助後續的維管、清潔工作。

(12) 資訊公開之網址建議以市府網站為主。

2.生態檢核團隊簡報部分：

(1) P.63~64本案核定經費不同，請確認。

(2)本案淹水情況多為 20 年前，當時淹水為內水或外水影響？從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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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5)顯示保護標的不甚明顯，建議可以補充說明之。

(3) 另外從一淹水區域看出主要為植被覆蓋，是否有考量在地滯洪之

想法？

(4) 由圖片上(P.65)可以看出有一攔水堰造成水位抬高，請問本水工

構造物是否有改建或是移除之櫃畫？是否與農水署協商？

(5) 從基礎補強與消能設施上(P.66)推估，是否本河段流速偏高？若

是，則基腳與堤岸的保護需要特別注意。

翁義聰委員：

1.訂定各工區的關注物種，及保護策略。

2.受訪機關簡報部分：

(1)大湳、鳳鳴滯洪池濱水帶應為緩坡，以利濱水帶動植物棲息。

(2)埔心溪-1，請問 RC滯洪池的呆水位為多少公分，雨水積磚建議種植桃

園在地種喬木、灌木。區塊分布太過僵硬，過多額外的人工施設。

(3)新街溪-1攔河堰缺少生態保護機制，只是一堵水泥牆，建議改善。

3.生態檢核團隊簡報部分：

(1) P.9社子溪攔河堰之類，橫向RC結構物阻斷動物活動路線。

(2) P.15 稱河灘地不整平溪床，但施工結果卻非常平整。P.16 礫石堆置

沒有讓礫石產生水花增加曝氣。

(3) P.17、P.18、P.19 池中本地種生物移至下游埤塘安置，外來種則順

便移除。

(4) 保留大喬木是好的，但草叢或灌叢是小型陸鳥棲地，與食物來源卻沒

有保留，建議未完工部分應注意儘量保留。

(5) 保留大喬木的胸高徑建議放寬到 5~6公分以上或 10cm以上，如不妨

礙施工應予以保留。

(6) P.75 已完成的通道左右有空間，應有斜坡等機制。

(7) P.79 社子溪的橫向結構應予以改善。

(8) P.94 動物逃生通道應修改90度的垂直落差。

(9) P.97的魚管處滯洪池滿足布袋蓮應定期移除。

(10)P.99 大樹移植前的位置？

施月英委員：

1. 生態檢核的案件中缺東門溪、南崁溪。而在已提報建設 80案件中，缺生

態檢核資訊包括茄苳溪、連城溪、東門溪、南崁溪。(2份ppt資訊)。

2. 簡報生態檢核無施工前、中、後現況照片。施工長度不明，對於生態減

輕、縮小、迴避、補償、保全對象，未在地圖上呈現，包括照片呈現。

3. 調查生態不足，也未見參考過去調查資料的搭配，至少設計階段有 2季

的調查，1次是不足，理想 4季都有。

4. 流浪動物(p.64)、不明物種、翠鳥(p.70)，不適合水泥護岸，可營造部

分美感、創新的土質堤防，通道(p.61新徒徑)，不明提供對象，這影響

通道的設計。

5. 滯洪池規劃更多元創新，滯洪、供水、生態、地下水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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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魚梯不建議以硬式水泥(p.43)高低落差大，成效不佳。

7. 民眾參與須再加強，前提資訊更公開，建議可以讓民眾訂閱，當會議召

開時，民眾也可以直接參與，亦可透過會議直播，讓民眾了解工程溝通

過程爭議。

8. 工程施作應避免大面積破壞，盡可能保留原有特性，ex.大量原有植栽、

棲地這同時保有現地文化、生態，再去調整工程設計，讓工程附有更多

感情性。

9. 龜鱉已難見是重要生物，應儘可能讓棲地愈來愈好，也可搭配解說牌，

讓民眾知道有這特殊物種，也可成為此流域的生態特色。若因施工要移

往他處暫置也必須評估安置處是否有生態競合問題，以免暫置後不利存

活。

10. 生態檢核與工程雙方努力協調融合，有進步，值得肯定。

經濟部：

1. 本次訪查為前瞻水安全，在計畫願景及建設目標部分建議宜以各水系分

別說明目前治理情形、未來分年分期治理計畫、是否有急迫段或瓶頸段

急待治理及目前是否有困難治理段如用地取得或民眾抗爭等，及後續解

決對策等。

2. 有關經費執行情形(水利署部分)，工程整體執行率尚稱良好，惟爾後建

議依水利署核定之批次列表，或於表中加列第幾批次核定以利核對，另

規劃檢討社子溪水系老坑溪的治理計畫進度有落後情形；用地部分尚有

3件未完成，該部分請市府加速辦理。

3. 工程查核、督導成績逐年提升，另透過缺失分析及教育訓練，提升工程

品質，請持續保持。

4. 民眾參與機制重在是否參採或說明清楚，以廣納各方意見達到民眾參與

之原意，簡報內 P79~80僅列各工程說明會時間，而未舉例說明回應或參

採情形。

5. 有關資訊公開架構、內容尚屬完善，惟最近更新日期尚停留於 109年，

倘有新進度務請持續更新。

6. 市府於堤防工程巡檢每年籌編經費高達 3億、雨水下水道 1億，建議思

考倘有綠化或植栽之環境如滯洪池等，是否可結合在地認養，讓地方有

參與感及認同感或以創造歲入方式，來降低維護經費之編列，如除光電

之外還可考量停車場、活動場租界或商店街等，或可參考日本大阪公園

之案例。

7. 有關生態檢核部分，市府簡報時表示在設計與施工階段已依前次訪查意

見分別編列經費及辦理施工階段督導等，但生態團隊於規畫設計階段所

提出策略，後續是否有參採並反饋於設計上並未說明，另工程完工後是

否辦理維護管理階段之生態檢核亦同，該部分建議再補充說明。

8. 汛期已至，施工中工程請保持河道通暢，另請備妥防汛器材，並做好相

關演練。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海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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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核桃園市政府截至 110年 4月底止，於經濟部水利署「縣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實際已請款約 1.56億元，已核銷約 0.38億

元，核銷比約24.32%，請市政府儘速辦理核銷。

2. 經濟部核定市政府辦理3件第五批治理工程均屬預備工程，請市政府符

合「經濟部水利署辦理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

意事項第八點」規定後，再依程序提出改列為正式治理工程案件。

3. 經濟部核定市政府辦理2件 110年度應急工程，尚未於 4月 15日完成發

包，請趕辦以儘速完成相關整治，及早提升當地防洪保護標準。

4. 經濟部核定市政府辦理第一批規劃案件，目前「桃園市管區域排水社子

溪水系老坑溪等 6條排水幹線治理計畫」，「桃園市海湖等 7條排水幹

線治理計畫」等2案，執行進度落後，請市政府趕辦。

5. 另生態檢核部份，依今日簡報委辦廠商已依相關規定提出迴避，減輕，

縮小，補償等四大措施，惟尚無將相關生態成果回饋入執行工程中，建

議應予以呈現，另第六批治理工程經濟部將核定，後續仍請市政府依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之生態檢核規定繼續執行。

6. 行政院主計總處每年有補助一般性補助款（疏浚清淤經費）予市政府辦

理相關工作，惟簡報第 73頁並無顯示相關清淤辦理次數，建議市政府

比照第 74頁內容補充說明。

7. 目前已屬汛期，雖然目前旱災嚴重，惟仍請市政府於各執行工程案件備

妥相關防汛措施，以免由防汛缺口，發生淹水災情。

經濟部水利署土地管理組：

1. 市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1批次用地取得計2件已執行完畢；第 5

批次用地取得計3件，應執行中央補助用地經費總計約 2.55億元，核

列金額雖已執行過半，惟今年度尚有陳報徵收程序待辦理，請縣府妥

與貴府地政局及內政部溝通，以加速用地取得。

2. 第 5批次用地取得【新街溪斷面 88至斷面 89左岸堤防改善工程】因

未辦理公聽會，請市府務必達成全案協議價購，以免日後需辦理陳報

徵收作業，要再重新辦理相關公聽會及興辦事業計畫之核定，會延宕

用地取得的期程。

3. 簡報 P62-63經費執行情形漏列第 5批本署核定計畫-【新街溪斷面88

至斷面89左岸堤防改善工程】，建請查明補列。 

4. 簡報P35分項工程執行情況序號 1【老街溪興南一號護岸延長工程斷面

41斷面44】用地取得狀況應為待陳報徵收中；另本案 P35核定金額與

P36核定金額不同，建請查明更正。

5. 簡報P44分項工程執行情況序號 1【社子溪月眉橋下游至慈恩橋右岸護

岸治理工程 含慈恩橋及成功橋改建】用地取得狀況未敘明，應為待陳

報徵收中。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

1. 前瞻計畫有補助縣市政府增購大型移動式抽水機，桃園市政府如有增

購需求可於明年度計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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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桃園市政府自有大型移動式抽水機皆有建置 GPS系統，請提醒抽水機操

作人員注意於應變出勤(移動)時電源均有確實接上，以利 GPS 系統運

作，即時掌控抽水機資訊提升調度效能。

經濟部水利署工程事務組：

1. 計畫願景從「依水共生、與水共容」著手，加強各計畫基礎建設，立意

良好，惟建議仍宜有各分項計畫串聯的整體規劃與目標為佳。

2. 經費執行情形表漏列總執行率及總支用比等，無法得知市府執行預算能

力。

3. 各分項工程及規劃案仍有落後情形，如「桃園市海湖等 7條排水幹線治

理計畫」、「桃園市桃園區樹仁三街滯洪池工程（二期）」等，請加強

督促所屬趕辦。

4. 本（110）年度生態檢核工作，資料顯示截至 5月 5日尚未發包，致有 5

個月以上之空窗期，請市府審慎檢討。

5. 相關資訊已公開於市府資訊展示平台，請定期更新。

6. 歷次查核督導成績乙等案件頗多，請市府高層多重視工程品質。

7. 生態檢核部分，未按本計畫規定之簡報大綱製作，且多件工程已完工却

未見維護管理階段之作為，請加強補充說明。

8. 建議多加說明施工前後生態變化與施工廠商執行生態保育策略成效之關

聯性?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 生態檢核簡報建議多加民眾參與等篇章。

「新街溪福德橋至福州橋(斷面 78.1～86.1) 排水改善應急工程」
現勘意見

翁義聰委員：

1. 河道至少施作3-4深潭區。

2. 攔河堰移除後的注意水流暢通。

3. 翠鳥的巢洞設置、鰻魚的多孔隙空間。

施月英委員：

1. 河道上廢棄物請環保局來確認，若有害廢棄物，應小心移交合格單位處

理。避免廢棄物被水沖走汙染河道。

經濟部：

1. 本排水早期治理堤頂高多較治理計畫堤頂還高，這次治理依據計畫堤頂

高佈堤，致左右岸高程有明顯落差，甚至上下游銜接段亦同，惟該排水

保護標準為 Q10，超過保護標準時勢必往堤高較低處流，屆時恐造成困

擾，該部分建議市府宜提早研議因應。

2. 本案為應急工程，因汛期已至，建議加速趕辦，另河道請保持通暢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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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或施工機具暫置，做好相關防汛整備及演練工作。

經濟部水利署工程事務組：

1. 新街溪福德橋至福州橋排水左岸仍有農民出入，請加強於岸邊缺口處裝

設護欄及沿線交通警示標誌。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 選定訪查之工程建議增添生態檢核團隊提供意見之參採情形，好以與現

地施工情形對照。

綜合結論：

1. 各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請受訪單位參酌辦理，並於 110年 6月 4日前改

善完成，同時將改善辦理情形及照片彙整成冊，函送經濟部並副知其他

參與訪查部會辦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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